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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ONE

計畫目的
02



大學校院辦理校外實習，其性質屬學校正式課程之
一部分，應由學校針對系所屬性及發展，對應產業
發展需求及核心專業能力，結合學生未來就業及職
涯發展所需技能妥善規劃學習內容，並應依「專科
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計畫目的(1/2)

03



教育部為瞭解大學校院所辦理校外實習課程實際辦理情形，期能透
過公平、公正、客觀及專業的審查機制，規劃具體可行的實習課程
書面審查計畫，以協助學校能達到培育具專業實作能力之人才，滿
足國家未來產業發展的需求。

瞭解學校建置實習課程組織、
輔導與校內外實習等制度。

實習課程
現況與成效

瞭解學校辦理實習課程之
現況與成效。

計畫目的(2/2)

04
持續改善

瞭解學校針對實習課程持續
改善機制或成效。



02
PART TWO

審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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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1/13)

指標一

學校推動實習

課程相關機制

指標二

學校辦理學生

實習課程現況

與成效

指標三

持續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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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2/13)
指標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

（一）實習委員會組成及運作

學校實施實習課程時，應設立校級及院、系、
所、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委員會組織，並作為推
動各項機制之運作。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設立校級及院、
系、所、學位學程實習委員會。

 實習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情形。
 學校督導實習課程規劃、實習機構評估及實習契約簽訂

之檢核與確認。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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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3/13)
指標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

（二）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
運作機制

學校應依院、系、所、學程之性質及需求為學生安
排、規劃各階段實習課程、擬定學生實習計畫書，
並建立完備保障實習學生權益之機制。

 訂定辦理實習課程相關辦法及作業要點。
 校外實習課程應建立課程目標，符合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專業

性質、人才培育目標及課程發展之需求。
 學生擬定實習計畫之情形。
 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作之妥適性與完整性（含時程、學分數

等）。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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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4/13)
指標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

（三）實習合作機構之擇定及
媒合制度

學校應規劃實習合作機構之評估機制，確保機構所
提供之實習機會符合學生專業成長。應建置完善媒
合制度，安排學生至合適之實習合作機構實習。

 學校實地至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估，並作成評估紀錄。
 實習媒合機制及流程。
 學校建立實習合作機構名冊及不良合作機構篩選。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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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5/13)
指標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

（四）實習學生之安全維護

學校於實習前能針對實習場所勘查及安全評估、提
供學生基礎或職前訓練、實習合作機構環境安全說
明等各項措施。

 學校評估實習機構安全，並作成評估紀錄。
 學校辦理實習前安全講習及說明會。
 合作機構應負責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制及相關安全措施

之規劃。

可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129/48165/nodelist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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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6/13)
指標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

（五）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
轉介制度

學校對於實習不適應之學生，應有完整之輔導
措施或轉介制度及程序。

 不適應之通報、輔導措施。
 不適應學生之轉介或終止實習機制。
 不適應輔導紀錄或轉介紀錄。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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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7/13)
指標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

（六）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
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制度

學校應設有學生與實習合作機構發生爭議時之
申訴管道，並訂有協商及處理制度。

 學校設有實習之申訴管道。
 實習爭議之處理機制及流程。
 學生申訴或爭議案件之協商處理及追蹤輔導。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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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8/13)
指標二、學校辦理學生實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一）實習合約之簽訂及執行

學校與實習合作機構應協商訂定契約，妥善維
護實習學生權益，並應有完整配套措施。

 實習合約應包含實習時間、合約期限、實習內容、實習待遇
（或獎助學金）、住宿、膳食、交通、保險、實習學生輔導、
成績考核、職災或意外補償、不適應輔導轉介與爭議協商、
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條件與程序、其他權益保障事項，並
明定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之法律關係 。

 學校檢視各系/所實習合約內容之機制與簽定流程。
 實習前確實提供實習合約供學生與家長知悉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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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9/13)
指標二、學校辦理學生實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二）實習保險之投保情形

學校依實習內容及保險類型為學生投保
相關保險。

 實習保險保障情形。
 學校就實習意外及保險理賠掌握情形。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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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10/13)
指標二、學校辦理學生實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三）實習輔導及訪視執行情形

學校應定期訪視學生與實習合作機構，實習合作
機構並應指派專人與學校教師共同輔導學生實習。

 定期實地訪視實習學生，並作成訪視紀錄。
 掌握學生實習情形及協助解決學生實習問題。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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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11/13)
指標二、學校辦理學生實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四）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與
檢討

學校應定期訪視學生與實習合作機構，實習合作
機構並應指派專人與學校教師共同輔導學生實習。

 實習學生/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含實習課程
規劃、學習反饋等）。

 調查結果之分析與運用改善情形。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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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12/13)
指標二、學校辦理學生實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五）學生實習成效與考核

針對學生實習後實務技能相關的專業核心能
力提升情形，以瞭解學生實習之成效。

 實習學生學習成效檢視（含實習後實務技能習得情形、
專業能力提升情形、實習成果作品等）。

 實習課程有關學習之成績評量與考核。

內涵

審查項目

學校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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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指標(13/13)
指標三、持續改善機制

學校對於實習課程能建立持續改善機制或成效，並依此推
動持續改善，以提升實習課程品質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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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書審表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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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填寫注意事項
1.自評報告書
(1)請依書面審查作業指標、審查項目及內涵，就學校執行情形依序撰寫。
(2)資料採計年度：以111學年度（111.8.1-112.7.31）為原則。
(3)醫學系、師培實習免填。
(4)附表：

表1：實習課程辦理狀況
表2：111學年度各系/學位學程/所實習課程開設情形(請依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冊「學10. 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填寫)

2.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料，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
供的資料不限於表列資料，可檢附相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
目錄，並依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20



目錄
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
（一） 實習委員會組成及運作
請說明學校實施實習課程時，設立之校級及院、系、所、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委員會組織及各項機制之運作。
（二） 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作機制
請說明學校如何依院、系、所、學程之性質及需求為學生安排、規劃各階段實習課程、擬定學生實習計畫書，及保障實
習學生權益之機制之作法。
（三） 實習合作機構之擇定及媒合制度
請說明學校如何規劃實習合作機構之評估機制及媒合制度，以安排學生至合適之實習合作機構實習。
（四） 實習學生之安全維護
請說明學校於實習前針對實習場所勘查及安全評估、提供學生基礎或職前訓練、實習合作機構環境安全說明等各項措施。
（五） 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制度
請說明學校對於實習不適應學生之輔導措施或轉介制度及程序。
（六） 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制度
請說明學生與實習合作機構發生爭議時之申訴管道及處理制度。

書審表冊說明(1/11)
111年度○○大學辦理實習課程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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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二、學校辦理學生實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一） 實習合約之簽訂及執行
請說明學校與實習合作機構如何協商訂定契約，妥善維護實習學生權益。
（二） 實習保險之投保情形
請說明學校於學生實習時投保相關保險之情形。
（三） 實習輔導及訪視執行情形
請說明學校訪視學生與實習合作機構之情形，及實習合作機構指派專人與學校教師共同輔導學生實習之機制及執行情形。
（四） 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與檢討
請說明學校針對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訂有實習後相關問卷調查，並建立回饋改善之機制。
（五） 學生實習成效與考核
請說明學校如何瞭解學生實習後實務技能相關的專業核心能力提升情形。

三、持續改善機制
請說明學校對於實習課程能建立持續改善機制或成效，並依此推動持續改善，以提升實習課程之作為。

書審表冊說明(2/11)
111年度○○大學辦理實習課程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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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說明(3/11)

111年度○○大學辦理實習課程自評報告-附表

全校系/所

學年度 未辦理實習系系/學位
學程/所數*註1

辦理實習系/學位學程/
所數

所有系/學位學程/所數

111

表1：實習課程辦理狀況

註1：若該系/所111學年度無開設實習課程，請填寫數量及科/系/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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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說明(4/11)
111年度○○大學辦理實習課程自評報告-附表

表2：111學年度各系/學位學程/所實習課程開設情形
(請依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表冊「學10. 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填寫)

補充
說明

實習人數(次)及時數

實習時間證明文
件類型實習場所

實
習
場
所
國
別

是 否 屬
專 門 職
業 技 術
人員

實習屬性年
級

學
制
班
別

單
位
名
稱

學
院

學
年
度

境外學生數 (含外
生、港澳、僑生、
陸生、其他等)

本國學生數

總時
數女男總時

數女男

□全學年(人
數)
□寒假實習(
人次)
□暑假實習(
人次)
□單一學期實
習(人次)
□學期期間實
習(人次)

□合約
□公函
□其他
證明文
件

□政府機構
□企業機構
□其他機構
□就讀學校附
屬機構實習

□是
□否

□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畢業條件

24



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1/7)

書審表冊說明(5/11)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下列佐證資料，
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供的資料不限於此，可檢附相
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目錄，並依
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有無提供
佐證資料

是否符合
內涵審查項目指標

無有否是

□□
附件1‐1‐1：校級實習相關辦
法/作業要點

□□

學 校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時 ， 應 設 立 校 級 及
院 、 系 、 所 、 學 位
學 程 學 生 實 習 委 員
會 組 織 ， 並 作 為 推
動各項機制之運作

（ 一 ） 實 習 委
員 會 組 成 及 運
作

一、學校推動實習課程
相關機制

□□
附件1‐1‐2：系級實習相關辦
法/作業要點

□□
附件1‐1‐3：校、院、系「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
程（辦法）

□□
附件1‐1‐4：111學年度校、院
系實習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含簽到表）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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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說明(6/11)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下列佐證資料，
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供的資料不限於此，可檢附相
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目錄，並依
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有無提供
佐證資料

是否符合
內涵審查項目指標

無有否是

□□
附件1‐2‐1：實習課程之課程
大綱

□□

學校應依院、系、所
學程之性質及需求為
學生安排、規劃各階
段實習課程、擬定學
生實習計畫書，並建
立完備保障實習學生
權益之機制。

（ 二 ） 實 習 課 程
整 體 規 劃 及 運 作
機制

一、學校推動實習課
程相關機制

□□
附件1‐2‐2：實習學生之實習
計畫書影本

□□附件1‐2‐3：學生實習手冊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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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說明(7/11)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下列佐證資料，
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供的資料不限於此，可檢附相
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目錄，並依
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有無提供
佐證資料

是否符合
內涵審查項目指標

無有否是

□□
附件1‐3‐1：實習媒合之流程、相關之
佐證資料（含簽到表、照片等）

□□

學校應規劃實習合作機構之
評估機制，確保機構所提供
之實習機會符合學生專業成
長。應建置完善媒合制度，
安排學生至合適之實習合作
機構實習。

（三）實習合作
機構之擇定及媒
合制度

一、學校推動
實習課程相關
機制

□□
附件1‐3‐2：評估與篩選實習合作機構
（審查）之辦法

□□
附件1‐3‐3：111學年度執行實習的合
作機構之評估（審查）紀錄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

□□
附件1‐4‐1：111學年度辦理實習安全
講習之佐證資料（含簽到表、照片等）

□□

學校於實習前能針對實習場
所勘查及安全評估、提供學
生基礎或職前訓練、實習合
作機構環境安全說明等各項
措施。

（四）實習學生
之安全維護 □□

附件1‐4‐2：111學年度辦理實習說明
會之佐證資料（含簽到表、照片等）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

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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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說明(8/11)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下列佐證資料，
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供的資料不限於此，可檢附相
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目錄，並依
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有無提供
佐證資料

是否符合
內涵審查項目指標

無有否是

□□
附件1‐5‐1：111學年度學生不
適應輔導紀錄或轉介紀錄

□□

學校對於實習不適應
之學生，應有完整之
輔導措施或轉介制度
及程序。

（五）實習學生之
不適應輔導或轉介
制度一、學校推動實習課

程相關機制

□□
附件1‐5‐2：111學年度學生轉
換實習合作機構、終止實習紀
錄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附件1‐6‐1：實習申訴辦法
□□

學校應設有學生與實
習合作機構發生爭議
時之申訴管道，並訂
有協商及處理制度。

（六）實習合作機
構與實習學生發生
爭議時之協商處理
制度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

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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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說明(9/11)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下列佐證資料，
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供的資料不限於此，可檢附相
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目錄，並依
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有無提供
佐證資料

是否符合
內涵審查項目指標

無有否是

□□
附件2‐1‐1：各類型實習契約
範本

□□

學校與實習合作機構
應協商訂定契約，妥
善維護實習學生權益
並應有完整配套措施

（一）實習合約之
簽訂及執行

二、學校辦理學生實
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
附件2‐1‐2：全校實習人數最
多及最少之2個系之111學年度
已用印實習契約影本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
附件2‐2‐1：111學年度學生參
與實習時之投保證明□□

學校依實習內容及保
險類型為學生投保相
關保險。

（二）實習保險之
投保情形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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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表冊說明(10/11)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下列佐證資料，
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供的資料不限於此，可檢附相
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目錄，並依
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有無提供
佐證資料

是否符合
內涵審查項目指標

無有否是

□□
附件2‐3‐1：111學年度實習學生訪視
紀錄

□□

學校應定期訪視學生與
實習合作機構，實習合
作機構並應指派專人與
學校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實習。

（三）實習輔導及
訪視執行情形

二 、 學 校 辦 理 學
生 實 習 課 程 現 況
與成效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
附件2‐4‐1：111學年度實習學生對實
習合作機構之意見回饋(滿意度調查
/實習作品/成果發表會等紀錄)

□□

瞭解實習學生及實習合
作機構對實習課程之滿
意度。並藉由實習成效
之調查，回饋檢討實習
制度之規劃。

（四）實習課程滿
意度調查與檢討

□□
附件2‐4‐2：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之
意見回饋(滿意度調查/檢討會議等
紀錄)

□□
附件2‐4‐3：111學年度合作機構對實
習學生之意見回饋(滿意度調查/檢
討會議等紀錄)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6/7)

30



書審表冊說明(11/11)
請學校就各審查指標自行檢核，並檢附下列佐證資料，
提供委員參閱。惟學校提供的資料不限於此，可檢附相
關有利於委員瞭解的資料。所有資料請編輯目錄，並依
序置放於附件電子檔內。

有無提供
佐證資料

是否符合
內涵審查項目指標

無有否是

□□
附件2‐5‐1：實習成績評核內容之表
單

□□

瞭解學生實習後實務技
能相關的專業核心能力
提升情形，以瞭解學生
實習過程之成效。

（五）學生實
習成效與考核

二、學校辦理學生實
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其他佐證資料：_______

□□附件3‐1：改善情形佐證資料□□

學校對於實習課程能建
立持續改善機制或成效
並依此推動持續改善，
以提升實習課程品質之
作為。

‐三、持續改善機制

自評報告暨佐證資料檢核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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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PART FOUR

書審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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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期程(1/2)

前置規劃作業

辦理學校說明會
(112年12月)

學校撰寫自評報告

書面審查作業

學校繳交自評報告
(113年3月29日)

書面審查
(113年4月~6月)

訪評後續作業

函送審查報告至各校
(113年7月)

學校進行改善

學校繳交改善情形說明
(114年1月)

33



書審期程(2/2)
請以學校為單位繳交自評報告(電子檔與紙本)。

繳交格式填寫說明資料內容表冊名稱

紙本

 紙本請依目錄順序裝訂，請於目錄及內文皆標註頁碼
 「自評報告」總頁數至多以50頁為原則
 建議報告內容宜簡明扼要，採雙面印刷，加註頁碼
 字型：中文為標楷體、英文為Times New Roman。字

型大小為14pt，固定行高22點

報告內文、附
表及附錄

辦理實習課程自
評報告

電子檔補充資料及附件，請以電子檔方式(docx或pdf) 可使用：
隨身碟/雲端連結/其他電子檔等方式提供相關佐證資料佐證資料

合計：紙本+電子檔 =1份完整資料

應繳交資料：6份完整資料+函文1份
+彙整隨身碟1份（含自評報告、附
表、附錄及相關佐證資料之電子檔）

請於113年3月29日(五)前，以函文將應繳交資料寄至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10066臺北市南海路3號5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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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台灣評鑑協會服務窗口

駱菀柔經理

02‐3343‐1109

148@twaea.org.tw

宋毓娸副理

02‐3343‐1189

vicky@twaea.org.tw

35



THANK YOU
簡報結束 歡迎提問


